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肇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肇庆市人民政府

2025年度政府规章制定计划的通知 

 

肇府办〔2025〕2 号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肇庆高新区、肇庆新区、粤桂试验区（肇庆）管委会，市

政府各部门、直属各单位： 

  《肇庆市人民政府 2025 年度政府规章制定计划》已经市委、市政府同意，现印

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，并就做好市政府 2025 年度立法工作通知如下。 

  一、加强党的领导，确保政府立法工作的正确政治方向 

 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

二十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，坚持党对立法工作的全

面领导，围绕市委、市政府中心工作，紧扣中心大局，突出立法重点，谋划推进相关

立法项目，充分发挥立法的引领、推动、规范和保障作用。起草政府规章涉及的重要

立法事项、重大政策调整，起草单位要及时按程序向市委请示报告。 

  二、坚持科学立法、民主立法、依法立法，切实提高政府立法质量 

  政府立法要坚持问题导向，把立法工作的重点放到提高立法质量、突出地方特色、

解决实际问题上来。要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

罚法》等法律法规关于政府规章制定权限的规定，依法确定有关行政管理措施。要坚

持开门立法，广泛听取各方面立法意见建议，切实提高政府立法质量。要充分发挥外

脑作用，建立健全政府法律顾问、政府立法咨询专家参与立法工作的规则和机制，将

征询专家意见作为立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。要用好用活政府立法基层联系点，充分发

挥政府立法基层联系点民意“直通车”的作用，深入基层察民情、听民意、聚民智，

不断提高政府立法针对性和实效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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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三、强化责任担当，确保高质高效完成立法计划任务 

  各起草单位要高度重视规章制定计划的贯彻执行，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抓，分管

负责同志要全程参与，及时协调解决起草过程中遇到的重大分歧和问题。对涉及部门

多、社会影响面广、关注度高、立法难度大的立法项目，要及时成立立法工作专班集

中攻关，整合工作资源和力量，切实提高立法质量和效率。各起草单位要制订详细起

草工作计划，落实工作责任，严格按照工作安排推进立法进程。按照相关立法程序完

成起草工作后，各起草单位要按规定时限报送市司法局审查后上报市政府审议。如因

客观特殊情况不能如期完成任务的，起草单位要及时向市政府提交书面报告并说明原

因。 

  市政府各部门根据国家和省最新法律法规出台情况、开展法规规章专项清理工作

要求以及对我市政府规章备案审查意见要求，发现本单位主管行业或领域的政府规章

需要修改或废止的，应当及时提出清理建议，报送市司法局按程序提请市政府依法修

改或废止。 

  市司法局要积极发挥政府立法统筹协调工作职能，加大统筹协调和指导监督的力

度，全力推进规章制定计划全面落实。同时认真履行立法审查职责，加强对政府规章

立法项目的审核把关，切实提高政府规章制定质效，为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

有力法治保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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肇庆市人民政府 2025年度政府规章制定计划 

 

  一、年内审议项目（1项） 

  制定《肇庆市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》，由肇庆海事局牵头起草，拟规定的主要

内容包括明确有关单位监管职责、明晰安全责任主体、细化管理程序、制定客货载运

安全措施、加强渡船船员待遇保障等。肇庆海事局于 2025 年 7 月 31 日前全面完成起

草工作并报送市司法局审查，10 月前上报市政府审议，争取年内出台。 

  二、适时开展的政府项目（1项） 

  制定《肇庆市物业管理办法》，由市住房城乡建设局牵头起草，组织开展前期立

法调研和论证工作，待立法条件成熟后适时推进立法进程。 

  三、其他项目 

  根据国家和省最新法律法规出台情况、开展法规规章专项清理工作要求以及对我

市政府规章备案审查意见要求，适时组织修改或者废止有关市政府规章。 


